
  
 

99000033 弱弱势势族族群群暨暨边边远远地地区区  

992211 温温馨馨巴巴士士补补助助项项目目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90 年 2月 16日核定 

90 年 8月 31日修订 

93 年 2月 13日修订 

一、补助对象 

 

九二一震灾重建区县（市）政府。 

 

二、预算分配 

 

依重建区县（市）受灾地区之大小与需求，核定补助南投县政府 8,000 万元、台中县政府 4,000 万

元、苗栗县政府 2,000 万元、台中市政府 1,500 万元1、云林县政府 2,000 万元，共 1 亿 7,500 万元整2

。补助款可应受补助县（市）政府要求，采代收代付方式办理。 

 

三、实施方式 

 

县（市）政府应于接获补助款核定通知后，于补助款额度内，自行评估实际需要与调配补助款使用

方式，并以合理、有效运用民间捐款为原则，于三个月内提出实施计划，逾期视同放弃。 

 

县（市）政府所提实施计划中应至少明确标示「车辆与附属设备（采购）规格」、「车辆与附属设

备（采购）数量」、「使用方式」、「管理办法」、「考核项目」与「三年期分年经费概估与补助款收

付方式」等。其中，车辆及附属设备采购款属专款专用，县（市）政府应于完成采购后，将结余款退还

本会。 

 

四、拨款方式 

 

补助款分三期拨付： 

 

1.第一期：于提报实施计划后，拨付车辆及附属设备采购款，以及采购后至当年度底之管理费用。

其中，车辆及附属设备采购款属专款专用，受补助县（市）政府应于完成采购后，将结余款退还

本会。 

2.第二期：于第一年度结束前，检附第二年度之管理费用需求，申请拨款。 

3.第三期：于第二年度结束前，检附第三年度之管理费用需求，申请拨款。 

 
1 台中市政府于通知提报实施计划时，表明放弃。 
2 本项目推动初期，彰化县政府、嘉义县政府与嘉义市政府并无意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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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绩效评估 

 

县（市）政府应于实施计划中，考虑其可据以向社会大众说明或可随时供社会大众检验「已确实合

理、有效运用民间捐款」之考核项目。 

 

县（市）政府应于年度结束后二个内，依承诺之考核项目检附年度实施成果。未提报者，自动停止

后续补助款。 

 

六、计划调整 

 

1.台中市政府于通知提报实施计划时，表明放弃。 

2.原无意愿之彰化县政府与嘉义县政府，于新任县长到职后，来函争取补助。 

3.将原核定补助台中市政府之 1,500万元，转拨补助彰化县政府。 

4.经 93 年 2月 13日第二届第四次董监事联席会同意追加补助嘉义县政府 2,600万元。 

5.由于「弱势族群暨边远地区 921 温馨巴士补助项目」之推动效益颇获好评，考虑县（市）政府之

财政负担，经 93 年 2 月 13 日第二届第四次董监事联席会同意将补助年限延长为五年，并将补助

款额度提高三成，且为兼顾本会存续年限，将余款一次拨交县（市）政府，专款专用于「弱势族

群暨边远地区 921 温馨巴士补助项目」之推动。调整后之补助款额度为南投县政府 8,000 万元、

台中县政府 5,200 万元、苗栗县政府 2,600 万元、云林县政府 2,600 万元、彰化县政府 1,950 万

元、嘉义县政府 2,600万元，共 2亿 2,950 万元，追加额度为 5,450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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